115學年臺中市弘光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員工子女、孫子女招生辦法
各位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同仁大家好！
    臺中市弘光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115學年度招生開跑囉！
    由於本園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於112年08月16日修正)所設之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依據「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及「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訂定招生辦法（請見附件，以下稱為本辦法）。
本園係以招收員工子女、孫子女為主要設立目的，因此招生對象以員工子女、孫子女為優先，仍有缺額者再依序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及其他適齡幼兒。如登記名額超過可對外招生餘額，應列有一般幼兒之備取名單。倘於招生登記完成後或學期中出缺時，仍應優先錄取員工子女、孫子女，如無員工子女、孫子女需求，再依序依一般幼兒之備取名單遞補；備取名單有效期限至116 年07 月31日，無有效備取名單可備取時，由本園權責自行辦理招生。
配合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及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業於114年2月7日修正發布，增列「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於一般幼兒登記入園(中心)時，原園直升幼兒之兄弟姊妹得於同一順序優先招收」之規定。
1、 資格說明：
(1) 本辦法所稱之「弘光科技大學之員工」資格順序：
第一資格：編制內專任教職員，係指：專任人員、專案教師、教官、技工、工友、司機 。
第二資格：約聘人員。
第三資格：專案人員， 包含：高教深耕計畫、教保產業中心。
第四資格：兼任人員。
第五資格：駐點人員（派駐該設置單位辦公之人員），持有派駐證明。
第五資格：商借人員，持有借聘證明。
第六資格：當學年度在校學生，持有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證，學生係以申請登記入園日前由弘
光科技大學教務處確認仍在學者為準。
以上1～6項不含退休員工、離職員工、志工及校內廠商之子女、孫子女，且以申請登記入園日前仍在職者為準，資格認定由弘光科技大學人事室確認申請時是否在職及排位序。
（二）非營利幼兒園在職教職員工資格：
持有弘光非營利幼兒園在職證明。教職員工子女優先錄取係以登記入園日前仍在職為準。學校編制內留職停薪教職員倘於新學年度8月1日復職，其子女具優先入園資格，欲復職教職員工應提早告知人事單位，於登記入園日需檢具相關復職證明方具優先入園登記資格，如新學期開學仍未復職者，其子女不具優先錄取身分，請園方依規定辦理離園程序並依序通知備取生報到。
二、招生對象： 
(1) 2歲專班：112年9月2日～113年9月1日出生。
(2) 3-5歲混齡班：109年9月2日～112年9月1日出生。
三、招生人數：115學年度可招收名額共計 29 人。
(1) 2歲專班共14位。
(2) 3~5歲共15位。
[bookmark: _GoBack]四、辦理期程：
(1) 收件日期：115年01月20日(二)～02月06日(五) (01/27～01/30園所停托不收件)
(2) 收件時間：幼兒園上班時間09：00~16：00。
(3) 人事室審核教職員資格：115年02年11日(三) 。
(4) 若登記人數超過就讀名額，將依照「弘光科技大學之員工」資格順序錄取。若人數有超額，將從同一資格抽籤。抽籤日期為：115年02月23日(一)10：00。
(5)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115年02月24日(二)10：00。
5、 請115學年有入學需求的教職同仁，請務必詳閱附件資料、填寫完整資料後，並於送件時間內，將報名表及相關資料親送至幼兒園。
(1) 報名表。 
(2) [bookmark: _Hlk218254642]弘光職員工實體識別證、電子識別證、聘書，以上證明擇一即可，請附上影本。 
(3)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6、 除上述員工子女/孫子女後仍有缺額，得以依下列招收順序辦理招生。
	身分/資格
	應檢具文件

	第一階段
	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 社會局( 處) 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身心障礙幼兒
(含經鑑輔會鑑定持有暫緩入學證明之幼兒)
	· 經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文件。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原住民族幼兒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 社會局(處)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認證公文。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 父或母或監護人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第二階段
	2-1：兄弟姊妹115學年度就讀於本園且非當學年度畢業之幼兒
2-2：一般適齡幼兒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如兄弟姊妹分屬不同戶籍，請併同檢附。
· 兄弟姊妹優先身分的認定，限於原園直升或115學年度就讀該園者。


7、 若教職員工未能在115年02月06日(五)前完成送件報名，則無法享有優先入學資格，僅能依循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公告時程，逕至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E化系統報名。
8、 其他未盡事宜，係以「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需要協助幼兒辦法」及「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為主，並配合臺中市教育局公告之招生作業期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